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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事项监督清单

1.强化政治监督。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市委

重点工作安排，督促各驻在部门着力整治驻在部门中存在的

贯彻上级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弄虚作假，维护群众利益

不担当不作为，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做好信访维稳等工

作，确保中央、省委、市委重大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2.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强化监督。紧盯

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督促市住建局、

市交通局、市城管局落实主体责任。

3.持续紧盯供热领域突出问题。督促推动市住建局不断

改进工作作风，全面提高供热服务水平，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4.推动解决欠薪问题。督促市住建局、市交通局积极履

职，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治理力度，坚持问题导向，开

展监督检查和执纪问责，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5.督促市交通局组织做好春运工作，保障群众平安有序

出行。压紧压实市交通运输系统主体责任，督促严格疫情防

控要求，加强人员防护，强化运输安全监管，保障群众出行



安全。

6.严肃查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紧盯节日期间易发的

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使用公车、公款旅游、

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等问题，坚决防范和查处收送电子红

包、一桌餐、私车公养等隐形变异问题。

7.加强节日期间廉政教育。督促驻在部门利用主题党日、

党课、警示教育会议、旁听庭审等形式，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开展公职人员工作日午间违规饮酒、酒驾醉驾、组织参

与赌博等违纪违法问题专项警示教育活动，强化遵纪守法意

识，在驻在部门营造崇尚廉洁的浓厚氛围。

8.督促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落实谈心谈话、民主评议

党员和主题党日等制度。坚持民主生活会列席指导，提高民

主生活会质量。

9.加强对巡视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督促

驻在部门增强做好巡视巡察整改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主动认领责任，聚焦突出问题，全面抓好整改落实。

10.其他需要监督的情况：根据形势和任务变化，围绕中

央、省委和市委的新决策新部署动态性确定监督内容；根据

时间变化和驻在部门单位特点开展个性化监督，如围绕安全

生产、社会稳定、环境保护、惠民政策落实等方面开展专项

监督检查。


